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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黨產條例之必要 

  政黨應以滙聚民意，促進國民政治參與為目的。我國過去歷經長期戒嚴與動員戡

亂，黨國一體，國家與政黨之間未能嚴守分際，政黨違背政黨本質，不符實質法治國原

則所取得之財產，長久以來備受各界非議。1954年2月前台灣省主席吳國楨寫了一封信給

國民大會，痛陳政府六大缺失，其中第1條便是：「一黨專政。國民黨之經費，非由黨員

之捐助，乃係政府，即國民之負擔。這種國庫通黨庫做法，除共產極權國家外，實為今

古所無。」1。1960年《自由中國》雜誌中，傅正亦以〈國庫不是國民黨的私囊！〉為題

社論直指：「國民黨把持中國政權十幾年來，期間雖經歷軍政、訓政而憲政，但卻始終

以革命英雄自居，以為天下是老子打來的，中華民國只是國民黨一黨的私產，因此，國

民黨經查把國庫看成黨庫，予取予求；甚至透過政府的權力，運用種種手法，搜刮黨

費。這幾十年來國民黨由國庫中掠奪所得，究竟到何種地步？又究竟龐大到何種地步？

非但局外人無從了解，即連國民黨當局，恐怕也由於掠奪的時間過久、範圍過廣、方式

過多、數字過大，已經無從計算了。」2此外，根據中國國民黨中央財務委員會1970年底

與1971年初資料（當時主委為李國鼎、副主委為張式綸），該黨「業務經費大部分計列

於國防部情報局、教育部、新聞局、僑委會有關預算科目內」，「所需經費則分別寄列

於政府有關單位預算內占黨務總額預算80％以上」，且國民黨當時「歷年經費差絀約近

8,000萬元」。綜上史料得證，若非拜長期「國庫通黨庫」之賜，中國國民黨焉能變身為

全世界民主國家最有錢的政黨？中國國民黨於2006年8月曾公布一份標題為「告別歷史，

向全民交代—社團法人中國國民黨黨產總說明」，也明白承認自己「黨國一體，便宜行

事」3。 

  黨產處理乃攸關自由民主憲政秩序運作層次的課題，而政黨投資特許事業賺取暴

利，更可謂「制度化的內線交易」。中國國民黨長期宣稱「依法處理」，其實是只是躲

到民法法人制度保護傘下，主張其財產與黨營事業的處理，應屬民法保障財產權和營業

自由範疇，公權力不可介入云云。這種把自由民主憲政秩序課題錯誤引導至民法的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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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產生了所謂「公法遁入私法」現象，也是中國國民黨設法繼續坐享鉅額不當黨產

的藉口。 

  2007年6月，律師陳長文曾投書報紙，語重心長指出，讓所有的政黨都可以在相同的

基礎上，進行「理念」而非「財力」的公平競爭。這樣中國國民黨才有可能掙脫黨產這

個「歷史幽靈」的不止糾纏4。台灣亟待制定「政黨不當取得財產處理條例」草案（以下

簡稱黨產條例）的必要性，即在於從民主法治高度，以「他律」方式來解決中國國民黨

黨產「遁入私法」的問題，進而藉此打造台灣政黨間之公平競爭環境。 

制定黨產條例若干立法雛議 

  黨產條例是為了解決威權體制所遺留的問題，屬於一種階段性任務，為政黨法之落

實掃除障礙、奠定基礎，性質上屬於限時法與特別法。自2002年9月行政院提出後即遭長

期擱置在程序委員會，擱置次數超過數百次以上。直到2016年1月大選結束，中國國民黨

失去國會最大黨地位後，直到2016年3月14日立法院第9屆第1會期內政、財政、司法及法

制委員會第1次聯席會議，方得以正式展開九個不同版本的黨產條例實質審議工作5。這

個近十四年立法延宕的突破，可謂本世紀台灣民主政治進展的一大里程碑。 

  以2016年5月20日作為分水嶺觀察，立法院一方面頃刻於聯席會議正審議如「天女散

花」般的各版本黨產條例6，然而另一方面卻缺乏行政院版作為併案審查對象，法制作業

上難謂妥善。詳言之，觀乎目前由民進黨委員連署提出的諸多版本，大抵全部都係承襲

2002年至2005年行政院版黨產條例草案而來，經過十餘年歲月演變，昔日條文構想容有

調整必要。至於時代力量版基本上雖亦承襲前述行政院版草案基礎，卻已根據昔日政府

黨產追討實際經驗而有若干嶄新概念導入與條文內容補強，總的來說，已可謂相對完善

的版本。然而，畢竟清查與追討黨產事關重大，乃準總統蔡英文選前即高揭的重要轉型

正義政見，為求法制作業上審慎周延起見，本文認為行政院版草案終究不可或缺。盱衡

政治現實，在難以期待張善政內閣利用短暫剩餘任期積極推出行政院版黨產條例下，這

個立法工作預計將於政權輪替後由林全內閣承擔。在立法時程上，由於政權輪替之際適

逢立法院本屆第1會期結束，若要草擬完竣2016年行政院版黨產條例草案並送交立法院審

議，預計最快時間點也將是2016年9月第2會期開議之後。 

  2016年行政院版黨產條例草案究竟應如何妥適立法，未來數個月尚待各界專家學者

集思廣益。本文認為以下若干核心原則，當可作為草案補強過程中應予把握的重點： 

 一、秉持聯合國反貪腐公約之意旨 

  為實施2003年《聯合國反貪腐公約》（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against Corruption），

健全預防及打擊貪腐體系，加強反貪腐之國際合作、技術援助、資訊交流，確保不法資

產之追回及促進政府機關透明與課責制度，我國於2015年5月20日制定「聯合國反貪腐公



    轉型正義與不當黨產處理 

 

   新世紀智庫論壇第73期／2016.03.30 46   

約施行法」，並於同年12月9日施行。根據該法，公約所揭示之規定，具有國內法律效力

（第2條第1項參照）。 

  鑑於中國國民黨黨產可謂該黨利用威權統治地位，佔據各類國家資源，涉及巨額資

產的大規模、組織性貪腐案件。從而2016年行政院版黨產條例草案在立法目的上，除一

方面強調本條例乃塑造政黨公平競爭目的外，另一方面更係體現《聯合國反貪腐公約》

精神。是以該公約裡包括濫用職權、財產來源不明、藏匿犯罪財產等條文設計，於黨產

條例當有參照適用之必要。 

 二、除黨費、競選經費之捐贈、競選費用補助金及其孳息外，推定為不當取得

之財產 

  依中國國民黨於1994年2月28日向台北地方法院提出「法人登記聲請書」，所載出資

方法為「黨員繳納黨費及捐贈」，即已表示中國國民黨自知，其經營事業及其他所有獲

利都是「不法所得」，不符民主政黨本質。 

  中國國民黨在黨國不分下，如前述傅正於1960年自由中國雜誌社論所描述，黨庫通

國庫方式至為複雜。除遍及全台各處的不動產外，中國國民黨及其黨營事業、附隨組織

取得政府許多獎補助或委辦費7、許多資產係由政府或國營事業所轉讓、在特權經營環境

中賺取暴利、用各種方式減免稅捐、違法向中央銀行借款或由政府出面擔保向國外借

款8、將黨職年資併入公職年資計算由國家溢付退休金等9，族繁不及備載。若試圖列

舉，終掛一漏萬。從而在立法技術上，當以政黨可合法擁有財源範圍為原點，規定除黨

費、競選經費之捐贈、競選費用補助金及其孳息外，推定為不當取得財產。如此作法，

亦契合《聯合國反貪腐公約》第20條針對財產顯著增加、不法致富者，要求其以合法收

入提出合理解釋的舉證責任轉換意旨。 

 三、不當取得財產，除係由特定私人手中違法取得者應返還私人外，其餘一律

返還國家。不能原物返還者，則應償還其價額： 

  中國國民黨「國庫通黨庫」及黨營事業特權獲利問題，由於被害人主要是全民，這

部分財產理應詳予計算後，還財於國。至於若屬於從特定私人手中違法取得者，則應返

還予私人。惟須注意的是，鑑於中國國民黨從1990年代以來持續出售不動產獲利，而導

致諸多國家資產淪為私人產業。倘若受讓人確實有善意保護情形而不能原物返還者，則

應退而求其次，命中國國民黨償還其所得價額。 

  社會呼籲中國國民黨還財於國、還財於民久矣，2016年1月總統與國會大選結果代表

台灣人民對解決不當黨產問題的殷切期盼。可惜的是，發展至今，中國國民黨仍一方面

藉故拖延「黨產條例」與「政黨法」立法，一方面利用機會繼續脫產。總而言之，為澈

底解決黨產問題，追求政黨間實質競爭公平環境，追償範圍主要重點在於逐步勾勒中華

民國政府乃至其餘被害人對中國國民黨的債權與物權返還範圍，而非被錯誤引導至現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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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產殘值的結算10。 

 四、公務人員協助清查之免責與獎勵 

  2000年至2008年間民進黨雖掌握中央行政權，但黨國威權勢力在國家體制內依附太

深，導致行政院指揮各機關進行清查黨產過程中面臨諸多阻力。詳言之，常任文官體系

裡，許多人本深受黨國栽培而帶有濃厚黨國色彩，然在公務員法嚴格保障身分下，指揮

不易。再加上許多文官本身就是國庫通黨庫的實際協助者，清查黨產任務猶如令其「自

證己罪」。因此在行政院整體黨產清查過程中，經常產生「上令無法下達」情形。許多

交下的清查任務，往往要催促再三，才能回報些許成果11。 

  基於以上歷史經驗，為減輕常任文官協助清查黨產過程中遭遇自證己罪困境，本文

建議黨產條例裡應設免責條款，作為其減輕與免除責任之法律依據。同時，為了加速清

查成效，績效優良之機關人員除酌予獎勵外，並列為行為考核之主要依據為是。 

 五、於行政院下設不當黨產處理委員會，賦予調查權、凍結資產權、要求返還

權與追償價額權： 

  2000年至2008年民進黨執政期間對不當黨產的清查與處理，比較有功效的起點，當

推行政院長蘇貞昌於2006年8月23日行政院院會第3003次會議具體裁示，由國家資產經營

管理委員會黨產處理專案小組（簡稱黨產處理小組）統籌，請各主辦及協辦機關由國家

檔案中清查黨產相關事項。過去有關中國國民黨及其黨營事業、附隨組織的關鍵資料往

往隱藏於各機關或國公營機構保管之國家檔案中，外界始終難一窺究竟。至於在行政機

關內部，則受制於公文書保存期限等問題，有年代久遠搜集不易困境。行政院當時藉由

行政一體指揮，責令各相關機關清查檔案，閱卷影印，整理統計分析，再由黨產處理小

組統籌公開資訊。實踐結果雖未能達到全面清查程度，卻也發掘諸多珍貴的官方文書，

可作為驗證黨產不當取得的重要依據12。 

  以上述行政院黨產小組運作成功經驗為借鏡，為求順利指揮行政體系進行不當黨產

清查工作，由行政院下設不當黨產處理委員會專責辦理，並賦予其強制調查與追討權

力，本文認為應是最能達成清查及追討黨產任務的法制設計。至於若立法院認有必要

者，亦可考慮設置特種委員會，從人民的角度監督行政院黨產清查與追討成果。 

  關於不當黨產處理委員會成員部分，除檢察官外，亦應延攬具歷史、法律、財經、

會計、地政、新聞等各方面專業能力之專家學者擔任之，由行政院長提請總統派充之。

再者會務幕僚部分，一方面可考慮由法務部廉政署或行政院其他相關機關人員派兼之，

另一方面則規定各相關機關應指派專人負責協調、連繫事宜。 

 六、黨產清查與資訊公開 

  本於「開放資訊」（Open Data）理念，現代政府往往以網際網路或其他各種管道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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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民眾關切的政府重要政策資料。黨產問題乃台灣人民六十多年來高度關切的公共議

題，攸關台灣政黨公平競爭環境的打造與財經秩序的恢復。因此行政院未來有關黨產清

查與追討成果，應持續秉持政府資訊公開之施政理念，以網路或其他便捷方式，即時提

供予全民知悉。另外，立法上也可要求不當黨產處理委員會定期出版提出《不當黨產清

查與追討白皮書》報告，俾使民意代表瞭解具體進度與成效。 

  最後，黨產黨產清查與資訊公開，由於攸關公共利益，本屬個人資料保護法之例外

情形。然而顧及行政實務運作上，公務人員往往因為懼於承擔責任而朝不恰當的限縮解

釋方向發展，導致政府資訊公開處處受限。為了摒除未來執行上有關政府資訊公開與個

人資料保護之法律適用衝突，建議當於黨產條例中明文規定，在清查與公開黨產過程

中，相關必要資訊之公開，性質上乃基於塑造公平政黨競爭環境之公共利益必要，即便

有識別特定當事人情形13，亦屬公開範疇。 

【註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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